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第十一次会议纪要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交通部长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6月20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议程及参会人员名单附后（附件1和附件2）。

会议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卡拉巴耶夫•马拉特•卡里姆扎诺维奇主持。
各方就采取联合行动开展交通领域合作、挖掘上合组织框架内过境运输多边合作潜力面临的问题及前景交换了意见。各方还就拓展成员国之间符合现实需要的合作领域进行了交流。

各方商定将以现有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交通运输领域合作特别工作组条例》草案为基础，以便下一次交通部长会议并通过该文件（附件3）。
各方商定以现有的《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港口和物流中心领域合作构想》草案为基础，决定将该草案提交国家协调员会议, 按规定程序开展协商和审议工作(附件4）。

各方代表团团长肯定了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会议专家组为筹备本次会议所做的工作。

各方商定，下一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会议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会议日期和地点将通过上合组织秘书处协商。

本会议纪要于2024年6月20日签署，分别用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本会议纪要原件由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保存，秘书处向各方发送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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